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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1〕2536 号

申请人：齐正光，男，汉族，某年某月某日出生，住址：

湖南省湘潭县。

委托代理人：马瑛，女，北京市盈科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

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曹伟君，女，北京市盈科（广州）律师事务

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择木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

市海珠区江泰路 51 号之三第三层 303 房。

法定代表人：王利，该单位执行董事、总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葛喜生，男，广东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申请人齐正光与被申请人广州择木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

关于确认劳动关系、双倍工资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

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曹伟君和被申请人

的委托代理人葛喜生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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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于 2021 年 9 月 2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裁

请求：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 2020 年 7 月 5 日至 2021

年 4 月 29 日存在劳动关系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0 年

8月 5日至 2021 年 4月 29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 80400

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我单位与申请人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，申

请人的请求不符合事实，申请人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与

我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。申请人本案之仲裁请求缺乏事实依

据和法律依据，应依法驳回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申请人主张其于2020年7月经他人介绍到工地工作至当年

年底回家过年，至 2021 年 3 月王某致电通知其回工地工作，其

工地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南村万博吉盛伟邦建材馆旁边的地下商

城，由被申请人股东之一王某某对其进行用工管理，虽然入职

时并没有被告知入职单位，但其认为通过领取的工衣及现场挂

牌情况可以明确其入职单位为被申请人。申请人还主张其工资

为 300 元/天，按其实际到岗天数计算，工作期间由王某不定期

支付生活费，在项目结束后再行结算工资。申请人就其上述主

张举证了工衣照片、工地现场照片、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

等予以证明，其中工衣照片显示有“廣州擇木”的字样，工地

现场照片挂有“廣州擇木建築裝飾設計有限公司”字样的牌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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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对方户名“*建”的用户在 2020

年 8 月至 2021 年 6 月期间不定期向申请人转账支付款项，数额

在 1000 元至数万元不等。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上述证据予以确

认，但称申请人与其单位不存在劳动关系，申请人并没有入职

其单位，申请人穿着其单位的工衣系基于安全规定，事实为其

单位系广州市番禺区南村万博吉盛伟邦建材馆旁边的地下商城

的项目总包，其单位将该项目分包给不同的工头，申请人系由

分包工头聘用，但其单位不清楚具体由哪个工头聘用申请人，

只了解到申请人的工资、医疗费均由王某支付，而王某并非其

单位的员工。本委认为，申请人及被申请人从事的系建筑行业，

该行业普遍存在分包、转包、资质挂靠等现象，在建筑工人与

承包方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，要判断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

系，应结合双方是否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、工资支付及具

体工作情况等因素进行综合认定。回归本案中，申请人自认其

系由王某通知上班，但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王某系受被申请人

之委托或基于其在被申请人的职务需要而通知其上班，其亦没

有其他证据证明其与被申请人之间曾就建立劳动关系达成合

意。其次，从工资支付来看，申请人系不定期领取不固定数额

的生活费，且多数月份的数额低于同期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，

申请人亦从未提出异议，此与劳动关系中双方通常明确约定期

限、相对稳定、工资按自然月或其他固定周期发放、数额相对

固定且劳动者享有最低工资保障的情况明显有异。最后，从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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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情况来看，申请人所在工地由被申请人承包，现场挂有被申

请人的名牌及配置被申请人的工衣实属常理。而申请人主张其

受被申请人股东之一王某某的工作管理，但其没有证据证明。

即便如申请人所述，王某某有对其作出工作管理，亦可能系基

于建筑行业的特殊性，即承包单位基于建筑施工统一管理的需

要，对建筑工人作出间接或直接管理，但并不能仅凭此即认定

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。综上，本委认为本案现有证据及查明

情况不足以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，故本委

对申请人要求确认其与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不予支

持，同时对申请人基于劳动关系而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其未签订

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请求亦不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七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

第六条，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十条，参照《关于确立劳动

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第一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申请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自

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；申请人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

律效力。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仲裁裁决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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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之情形之一的，可自收

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

销裁决。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

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

法院申请执行。

仲 裁 员 梁炜珊

二○二一年十月二十日

书 记 员 曾艺斐


